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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将如今的高考比喻为
古代的科举考试，其实，“高
考”和“科考”可谓“差之一字，谬
以千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如今的高考，无非是考进“高等学
府”继续深造，古代学子热衷于科
举考试，尽管不乏胸怀大志之人，
但也有不少人是缘于“‘考’而
优则仕”的巨大诱惑。北宋皇帝
赵恒在其《励学篇》中曾直言不
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
中自有颜如玉”……

古代年龄最大的“考生”是
多少岁？

广东老秀才黄章102岁参加
康熙三十八年乡试

在中国古代，参加科举考试
往往被认为是进入仕途的惟一出
路，古代学子寒窗苦读，目的大
多是“奋志科名”，因而“科
考”的考场上有很多“屡不中屡
考”的考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人物是清代吴敬梓笔下的范进。
“范进中举”是《儒林外史》第
三回中的故事，范进考了2 0多
回，一直到54岁时才考中举人，
所以得知喜讯后高兴得疯了。

虽然范进中举的故事是小
说，但所反映的情况并非虚构。
在科举史上，像范进这样54岁还
参加考试的并不稀奇。

明末人谈迁在《枣林杂俎·
圣集·科牍》中，记述了不少明
朝学子参加科举考试的故事。其
中提到的刘珠、董又莘两位进
士，均为高龄考生。刘珠是荆州
公安县人，与内阁首辅张居正是
“湖北老乡”，关系很好。但刘
珠一直考了36年，至66岁时才在
张居正做主考官那年上榜，考中
进士。

与曾任南京大理寺卿的董又
莘相比，刘珠又不算大了，董又莘
到70岁“古稀之年”才考中进士，
成为当时明朝官场的一个趣谈。
好在董又莘长寿，一直活到90岁
才去世，否则这功名算白考了。

古代对考生年龄并无限制，
所以“父子同场”的现象很常
见。清代史学家王西庄(王鸣盛)

当年就曾与秀才老爸一起赶考。
但王西庄32岁时，以“一甲第二
人” (榜眼 )考中乾隆十九年进
士，做了大官。而王西庄的父亲
还是没能通过乡试，后来到拄拐
棍时仍参加考试。据《清稗类
钞·考试类》“王西庄随父应岁
科考”条所述，当时有一与王西
庄同年入仕的督学官员劝王父，
这么大年纪了何苦再参加考试？
老秀才严肃地说：“大丈夫奋志

科名。”
创下中国古今考试史上“考

生”年龄最高纪录的，是清代年
过百岁的广东顺德老秀才黄章。
据清代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二
笔》中记载，黄章参加康熙三十
八年 (公元1699年 )乡试时已102

岁，已有重孙子了。黄章在提入
考场的灯笼上写了“百岁观场”
四个大字，由曾孙为之引导入
场，并放言如果这次考不中，
105岁时也考不中，到108岁时才
有好运。

令人感慨的是，像黄章这样
的超高龄考生在清代并不少见。
乾隆六十年 (公元 1 7 9 5年 )会试
中，地方各省上报70岁以上参加
会试的考生多达122人，其中80

岁、90岁以上，并考完了三场的
考生有92人。

乾隆皇帝为这些老年考生而
感动，“俱加赏赐”。在乾隆当
皇帝期间，曾多次赐予老年考生
功名，如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

年)江西乡试中，兴安县99岁考生
李炜，三场坚持考完仍未考中，
乾隆听说后特“赏给举人”。

古代也有“复读”吗？
唐代“考生”借静坊庙院补

“夏课”
现在高考考点很多，可以就

近参加考试，在古代，科举的第
一轮考试“乡试”，一个省或大
片地区只有一个考场，是全省统
一考试。至于后面更高级别的考
试是全国统一考试，考场设在京
城，考生要跋山涉水“进京赶
考”。所以，好多考生( 举子) 在
京城考完试后，“多借静坊庙院
及闲宅居住”，闭门苦读，投入
到下一轮备考复习中。这种现象
在考得不好的落榜生中尤其明
显。

在唐代，考生考完试不离开
京城回家，又称“过夏”，因为
要在京城过夏天了，就在考地复
习。这种在高温时节仍给自己安
排学习，又称“夏课”。用唐人
李肇《唐国史补》的说法是，
“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以
出，谓之夏课。”

在唐代，以夏课为代表的复
读之风特别盛行。夏课主要的作
业是“写作文”，进行诗文的创
作。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考生考
完后不离京回家，也是有其客观
原因的。古代交通不便，家庭条
件好的考生有舟车乘坐，条件差
的要靠步行到京城参加考试，路
途少的耗时月余，多者数月甚至

半年。不少考生甚至是在地方政
府或是当地富人资助下才得以成
行，所以许多考生索性不回家，
呆在京城，这样免了差旅费和旅
途之苦，又有复习时间。

古代科举考试中的“行卷”
是怎么回事？

唐代诗人白居易因“行卷”
考中进士

在唐代，考生考完不离京，
除了“夏课”复习的需要外，与
另一个重要活动安排也有关系，
这就是“行卷”。

所谓“行卷”就是考生拉关
系，走后门。具体是这样操作
的：将自己觉得拿得出手的作品
做成卷轴或装订成册，送给官场
权贵和学界名流，以求得这些
“贵人”、“名人”的赏识，向
主考官推荐自己。“行卷”往往
能 增 加 考 官 对 考 生 的 “ 印 象
分”，直接提高考中率。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于贞元
十六年(公元800年)考中进士，就
得益于“行卷”。据《唐摭言》
记载，白居易初到长安参加科举
考试时，没一点名气，他便带着
自己的诗作，找到当时的文化名
人、诗人顾况。顾况听罢笑称，
长安什么东西都贵啊，想居住下
来可不容易，即所谓“长安百物
贵，居大不易”一说。当读到
《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野火
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句时，
顾况当即改口：“有句如此，居
天下有甚难！”白居易因顾况的
美言而受到青睐。

“行卷”其实是一种作弊行
为，乃科举腐败，但在唐朝很流
行，一些考得不好或怀才不遇的
学子，只要有可能都会找门路
“行卷”。

古 代 高 考 是 否 有 “ 照 顾
分”？

宋太祖赵匡胤设“特奏名”
15次考进士未中“赐本科出身”

当然，古代考生在考完试
后，最重要的也是最急迫的，是
等待放榜时间的到来，相当于现
代的等待录取分数线公布。

古代科举考试也有特殊录
取、破格录取的机制，存在“加
分”、“特招”这类现象。以宋
朝为例，考中者中便有“正奏
名”、“特奏名”的区别，有点
儿类似于现代高考中的“正取
生”与“特招生”。

所谓“特奏名”，是宋代特
殊的进士录取机制，即解试中榜
而进士屡考不中的考生，在参加
若干轮的考试，且到一定年龄

后，由相当于现代教育部的礼部
特别登记造册，上报朝廷，直接
参加最后一轮考试，评出等第，
赐予进士出身或相应官衔。

在宋代，科举考试分为解
试、省试、殿试 (皇帝主持 )三
级。所谓“解试”，即唐代的州
试，明清时的乡试，为古代科举
考试环节中的第一级考试。唐宋
时 期 通 过 解 试 的 考 生 称 “ 贡
士”，明清叫“举人”；通过最
后 一 次 殿 试 的 考 生 称 作 “ 进
士”，进士第一名即大家所说的
“状元”。

能通过乡试成为贡士、举
人，也是很难的。当年，陈独秀
就没通过乡试。陈独秀首次参加
当地官府组织的“童子试”，虽
然顺利地考取到了“秀才”，但
到江南贡院参加乡试时却名落孙
山。

因为乡试很难考过，所以各
个朝代或多或少对这部分参考决
心很大、“屡考屡不中”的考生
有所照顾。其中，宋代的照顾办
法“特奏名”最受考生拥护。

据《宋史·选举志一》记
载，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太祖)

于开宝三年(公元970年)，“诏礼
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
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也就
是说，连续参加15次进士考试，
也没有考中的考生才有“特奏
名”的机会。实际上考生要等到
这种照顾，并不容易。15次考试
一般需要三四十年时间，到获得
特赐进士时，少说也到了当爷爷
的花甲之年，因此时人称这种
“特奏名”为“老榜”。

因为不是正取，年纪又大，
社会上对“老榜生”的评价较
低。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有
这么一段记载：福建人徐遹通过
“特奏名”，获宋徽宗赵佶崇宁
二年进士，参加完在御花园琼林
苑里举办的“闻喜宴”后，大家
骑马挂花回住处。经过“红灯
区”时，别人的红花都让妓女抢
走了，惟独徐遹的花没人要。徐
遹为此伤心，在客栈房间的墙壁
上题诗自嘲：“白马青衫老得
官，琼林宴罢酒肠宽。平康过尽
无人问，留得宫花醒后看。”

除了“特奏名”这种特殊照
顾的情况，在古代科举考试当然
不会少了花钱“买分数”、“买
录取通知书”等腐败现象。如在
明代，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
的“例监”，便是花钱搞到入学
指标的学生。
(摘自《北京晚报》，作者：倪方六)

中国古代年龄最大考生 102岁参加科举
历朝历代，都会有一些明文规定

或约定俗成的老规矩，史书上称之为
旧制、故事或典故等。有些老规矩，
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规范了官员的行
为，约束了权力的泛滥，宋朝就有这
样的老规矩。

老规矩之一：“官员不入酒肆”
在宋朝，尽管京城开封餐饮业很

发达，大酒店遍布大街小巷，官员却不
敢进酒店吃喝，因为官员一旦在酒店
杯觥交错，不管公款还是私款，马上就
会遭到御史的弹劾，不是罢官免职，就
是纪律处分。据《归田录》记载，宋真宗
时代太子的老师鲁宗道，有一次老家
来了客人，因为家里酒具不齐备，只好
换了便装，领着客人到仁和楼酒店招
待，混迹于士绅豪客之间，躲躲闪闪。
恰好这天宋真宗有急事召见他，当他
迟迟赶到宫里时，宋真宗劈头就责问：

“何故私入酒家？”还说：“卿为官臣，恐
为御史所弹。”倘不是鲁宗道实话实
说，请罪态度又好，差点儿就丢官。

老规矩之二：
“不得取食味于四方”
宋朝王公贵族“不得取食味于四

方”，意思是当权者不得向各地索要
地方特产和美味佳肴，旨在防止横征
暴敛。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宋仁
宗有一次病了，皇后想找江淮一带的
特产糟白鱼给皇帝补身子，但寻遍京
城，一无所获。愁眉不展之际，恰巧宰
相吕夷简的夫人到宫中给皇后请安，
皇后想起吕夷简是寿州(今安徽寿县)

人，家里也许有，便对吕夫人说：“上好
食糟淮白鱼，祖宗旧制，不得取食味于
四方，无从可致。相公家寿州，当有
之。”吕夷简家果真有，吕夫人回去后，
赶紧把糟白鱼送至宫中，了却了皇后
的这桩心愿。可见，一个不显眼的老
规矩，只要执行得好，就能管住哪怕
是至高无上如皇帝的嘴。

老规矩之三：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宋朝执行时间最长、执行效果最

好的老规矩，便是那个人人熟知的宋
太祖的誓词：“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
言事人。”尽管这条誓词不过是一则
祖宗家规而已，但却比任何政策法律
都执行得好。宋王朝前后三百余年，
的确鲜见对文人士大夫和批评朝政的
人开刀，甚至多次因为这条老规矩而
朝令夕改，刀下留人。当苏东坡因反
对宋神宗改革而几乎按罪当诛时，就
在屠刀即将举起之际，宋神宗猛然想
到“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
祖训，最后只好强压内心的怒火，主
动说服御史，把苏东坡贬官降级了
事。苏东坡也因这条老规矩，从黄泉
路上捡回了一条性命。

(摘自《老人报》，作者：晏建怀)

宋朝那些老规矩：

官员不得进酒店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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